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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司法强化、邻近效应与区域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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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环境司法是污染治理的重要保障ꎬ也是发挥环境法律法规作用的关键

所在ꎮ 本文利用中国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ꎬ运
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环境司法强化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环境

司法强化有效降低试点地区与邻近非试点地区的工业污染物排放量ꎬ表现出显著

的区域污染治理效应ꎮ 环境司法强化对邻近非试点地区的治污效应在距离 ４００ 千

米达到峰值ꎬ当距离超过 ７００ 千米时ꎬ会引发污染转移效应ꎮ 从作用机制来看ꎬ环

境司法强化有助于推动本地区及邻近地区政府加强环境监管和促进企业增加环保

治理支出ꎮ 异质性分析发现ꎬ环境司法强化对区域污染的治理效应在环境规制强、
经济集聚度高、对外开放程度深的地区表现更强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各地法院应进

一步加强专门环境法庭的设立ꎬ不断提高环境司法的能力建设和法治水平ꎬ为中国

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ꎮ
关键词: 环保法庭ꎻ环境司法强化ꎻ污染治理ꎻ邻近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ＤＦ８２２ꎻＸ１９６

一、引言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治理ꎬ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ꎬ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ꎬ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

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ꎬ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ꎮ 总体上看ꎬ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好转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ꎬ但成效并不稳固ꎮ① 在此背景下ꎬ全力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ꎬ开创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新局面便成为当务之急ꎮ 为加强污染治理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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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企业环境责任与政府环境责任协同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１９ＪＺＤ０２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影响

机理及基于 ＭＢＩｓ－ＣＧＥ 模型的政策评估研究”(项目编号:７１７７４０５３)、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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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制措施ꎬ以政府行政处罚为代表的环境规制制度和以汽车限行政策为代表的地方性

行政干预对阻止环境质量持续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陈晓艳等ꎬ２０２１ꎻ曹静等ꎬ２０１４)ꎮ 此外ꎬ
以排污权交易和排污收费为代表的市场化手段在治理污染中的作用也逐渐显现(任胜钢等ꎬ
２０１９)ꎮ 当前中国环境治理仍缺乏长效机制ꎬ而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下ꎬ环境司法是

促进污染治理常态化和形成长久有效治理机制的关键ꎮ
国内区域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属地特征ꎬ属地主义的环境治理体系在缺乏正式制度的

情况下ꎬ容易造成各地方政府之间“条块分割”现象ꎬ导致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低下ꎮ 同时ꎬ环
境污染的外溢性会造成区域环境治理的责任界定模糊ꎬ使得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

中存在“搭便车”现象(胡志高等ꎬ２０１９)ꎬ进一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难度ꎮ 因此ꎬ各自为政的

环境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显著改善区域整体环境绩效ꎬ只有打破行政边界ꎬ实行跨区域协同治

理才能有效治理中国环境污染ꎮ 环境司法是维护环境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ꎬ中国环境司法

积极推进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ꎬ削弱环境治理的属地特征ꎮ 中国环境司法实践为区域污染

协同治理提供了新的途径ꎮ 此外ꎬ司法审判的结果具有强制性ꎬ迫使政府提高环境执法力

度ꎮ 同时ꎬ中央决策层将环境污染治理纳入政绩考核体系ꎬ出于政治晋升激励ꎬ地方政府间

会形成环境规制的“逐顶竞争”现象(郭峰、石庆玲ꎬ２０１７ꎻ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现实中经济个

体活动的结果往往会受到空间上邻近效应的影响(Ｄｕｒｌａｕｆꎬ２００４)ꎬ一个地区发生的重大经济

社会改革必然会波及到邻近地区ꎬ环境司法专门化作为一项新的环境治理举措ꎬ也会存在类

似的邻近效应ꎮ 目前ꎬ国内外关注环境政策治污效应的文献早已汗牛充栋ꎬ但考虑其邻近效

应的研究却付之阙如ꎮ
环境法治这一举措在诸多发达国家得到推广与应用ꎬ通过设置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机

构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界定和审判ꎬ为应对环境危机和环保纠纷提供司法途径(Ｗａｌ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ｈｕｉｓꎬ２０１３)ꎮ 中国在 ２００７ 年开始进行环保法庭试点ꎬ贵阳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成立

了环保法庭ꎮ 随后ꎬ中国各地区纷纷效仿ꎬ各级环保法庭如雨后春笋般争相涌现ꎬ成为推动

环境司法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力量ꎮ 但是ꎬ目前各界对中国环保法庭的评价褒贬不一ꎬ学者

们大多基于司法角度探讨其合法性与正当性(黄莎、李广兵ꎬ２０１０ꎻ由然ꎬ２０１８)ꎬ亟需通过实

际数据进行严谨考证ꎮ 基于这一事实ꎬ本文根据中国城市层面的现实证据ꎬ尝试就环境司法

强化的污染治理效应进行系统评估ꎬ并考虑政策实施的邻近效应ꎬ观察其是否有助于整体性

降低区域内环境污染ꎮ
具体而言ꎬ本文利用中国环保法庭设立这一政策实验ꎬ试图通过构造“准自然实验”ꎬ在

双重差分(ＤＩＤ)模型的基础上验证环境司法强化与污染治理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但是ꎬ由于

环保法庭存在明显的邻近效应ꎬ不仅会影响处理组城市的污染治理ꎬ而且可能会对邻近控制

组城市的环境污染造成影响ꎬ这违反了双重差分法的稳定个体干预假设ꎬ无法剥离出环境司

法强化对污染治理影响的“净效应”ꎮ 鉴于此ꎬ本文引入空间计量技术控制政策的邻近效应ꎬ
构建空间双重差分(ＳＤＩＤ)模型识别环境司法强化对污染治理的因果效应ꎬ并探究其作用机

制和异质性ꎮ 基于多方渠道与各原始数据库ꎬ手动匹配和整理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８５ 个

地级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数据和微观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ꎮ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ꎬ利用中国城市与企业层面数据ꎬ通过环保法庭设立

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ꎬ系统评估中国环境司法强化的污染治理效应ꎬ并从城市异

质性视角考察了环境司法强化对污染治理的影响差异ꎬ为中国环保法庭在实际运行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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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影响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ꎮ 第二ꎬ考虑政策实施的邻近效应ꎬ将空间计量技术与双重

差分法相结合构建 ＳＤＩＤ 模型ꎬ区分了环保法庭设立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治污的影响ꎬ进一

步完善有关环保法庭运行效果的研究ꎬ也为政策效应量化分析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与实证思

路ꎮ 第三ꎬ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视角分析和验证环境司法强化促进区域污染治理的影响机制ꎬ
厘清环境司法发挥作用的实现路径ꎬ对探究环境司法作用机制的相关文献进行有益补充ꎮ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机制

(一)制度背景

为推动环境司法改革ꎬ实现环境司法与环境执法联动ꎬ发挥法治在环境管理与保护中的

作用ꎬ环保法庭应运而生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环保法庭———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和贵阳市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同时挂牌成立ꎮ 接着ꎬ贵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下发了«指定管辖决定书»«环保法庭案件受理范围的规定»«关于审

理破坏“两湖一库”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实施意见»等指导性文件ꎬ指定两级环保法庭负责

跨区域审理相关范围内涉及环保的刑事、行政和民事一审案件及相关执行案件ꎬ在全国率先

实行环境保护案件三类审判合一和集中专属管辖ꎮ 随后ꎬ在全国范围内ꎬ环保法庭试点地区

不断增加ꎬ成为推动中国环境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力量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宣布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ꎬ标志着环保法庭制度在中国正式确定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
全国各级(高级、中级以及基层)人民法院先后成立 ５１３ 个环境资源审判庭ꎬ２３ 家高级人民

法院实行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二合一”或“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ꎮ① 环保法庭的

司法实践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张忠民ꎬ２０１６)ꎬ满足多元司法需求ꎬ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的环境权益ꎬ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ꎬ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ꎮ
(二)理论机制

环境要素ꎬ诸如水、大气具有空间流动性ꎬ不会因为行政区域的划分而分割ꎬ环境污染往

往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Ｌｉｐｓｃｏｍｂ ａｎｄ Ｍｏｂａｒａｋꎬ２０１６)ꎬ所以环境问题的处理需要邻近行政

区域的协同合作ꎮ 中国环境司法推进建立集中管辖机制ꎬ以生态系统或生态功能区为单位

实行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ꎮ 如湖北、广东、河北、青海、新疆等地高级人民法院确定辖区内部

分中级人民法院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ꎻ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起ꎬ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天津铁路法院审理的环境保护行政上诉案件②ꎮ 因此ꎬ环
保法庭的设立不仅会降低本地区环境污染水平ꎬ而且可能会促进邻近地区环境质量改善ꎮ
为进一步厘清环保法庭设立对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机制ꎬ本文通过构建政府间演化博

弈模型与企业生产决策模型进行详细阐述ꎮ
为规范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ꎬ本文借鉴史密斯(２００８)的建模思路ꎬ

将两个地方政府可能采取的环境治理策略组合进行深入探讨ꎮ 假设有两个地方政府 ａ 和 ｂꎬ
两者进行随机重复博弈ꎬ政府 ａ 和政府 ｂ 在执行(不执行)环境治理政策后其区域污染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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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减少(增加)量分别用 Ｒａ( Ｉａ)和 Ｒｂ( Ｉｂ)表示ꎬ其治污成本分别用 Ｃａ和 Ｃｂ表示ꎻ政府 ａ 和政

府 ｂ 执行环境治理政策的概率分别为 ｎ 和 ｍꎮ 假设政府 ａ 对政府 ｂ 的外部性系数为 α１ꎬ政
府 ｂ 对政府 ａ 的外部性系数为 α２ꎮ 假设两个地方政府采取不同的环境策略时ꎬ中央政府会

实施相应的奖惩措施ꎬ执行环境治理政策的地方政府得到中央政府的奖励为 Ｍꎬ不执行环境

治理政策的地方政府受到中央政府的处罚为 Ｐꎬ且 Ｐ>Ｍ①ꎻσ 为政绩评价中环保绩效所占的

权重(０<σ<１)ꎮ 根据以上假设ꎬ政府 ａ 和政府 ｂ 的环境治理行为的动态方程如下ꎮ
政府 ａ 执行环境治理政策的期望收益 Ｕ１ 和不执行环境治理政策的期望收益 Ｕ２ 分

别为:
Ｕ１ ＝ｍ －Ｃａ＋σ Ｒａ＋α２Ｒｂ( )[ ] ＋ １－ｍ( ) －Ｃａ＋σ Ｒａ－α２Ｉｂ( ) ＋Ｍ[ ] (１)
Ｕ２ ＝ｍ σ －Ｉａ＋α２Ｒｂ( )[ ] ＋ １－ｍ( ) σ －Ｉａ－α２Ｉｂ( )[ ] －Ｐ (２)

政府 ａ 的平均收益 Ｕ
　 －

为:Ｕ
　 －＝ｎＵ１＋ １－ｎ( ) Ｕ２ꎮ

政府 ｂ 执行环境治理政策的期望收益 Ｖ１ 和不执行环境治理政策的期望收益 Ｖ２ 分别为:
Ｖ１ ＝ｎ －Ｃｂ＋σ Ｒｂ＋α１Ｒａ( )[ ] ＋ １－ｎ( ) －Ｃｂ＋σ Ｒｂ－α１Ｉａ( ) ＋Ｍ[ ] (３)
Ｖ２ ＝ｎ σ －Ｉｂ＋α１Ｒａ( ) －Ｐ[ ] ＋ １－ｎ( ) σ －Ｉｂ－α１Ｉａ( )[ ] (４)

政府 ｂ 的平均收益 Ｖ
　 －

为:Ｖ
　 －＝ｍＶ１＋ １－ｍ( ) Ｖ２ꎮ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ꎬ政府 ａ 和政府 ｂ 选择执行环境治理政策的动态方程分别为:

Ｆ ｎꎬｍ( ) ＝ｄｎ
ｄｔ

＝ｎ １－ｎ( ) Ｕ１－Ｕ２( ) ＝ｎ １－ｎ( ) σ Ｒａ＋Ｉａ( ) ＋ １－ｍ( ) Ｍ＋ｍＰ－Ｃａ[ ] (５)

Ｈ ｎꎬｍ( ) ＝ｄｍ
ｄｔ

＝ｍ １－ｍ( ) Ｖ１－Ｖ２( ) ＝ｍ １－ｍ( ) σ Ｒｂ＋Ｉｂ( ) ＋ １－ｎ( ) Ｍ＋ｎＰ－Ｃｂ[ ] (６)

令
ｄｎ
ｄｔ

、ｄｍ
ｄｔ

同时等于 ０ꎬ那么博弈模型的复制动态方程的局部均衡点为(０ꎬ０)、(１ꎬ１)、

(０ꎬ１)、(１ꎬ０)、
Ｃｂ－Ｍ－σ Ｒｂ＋Ｉｂ( )

Ｐ－Ｍ
ꎬ
Ｃａ－Ｍ－σ Ｒａ＋Ｉａ( )

Ｐ－Ｍ
æ

è
ç

ö

ø
÷ ꎮ 复制动态方程解出的 ５ 个局部均衡

点不一定是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ꎬ根据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９１)提出的理论ꎬ分析雅克比矩阵( Ｊ)
的局部稳定性ꎬ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ｔｒ(Ｊ) <０ꎻｄｅｔ( Ｊ) >０ꎬ即可求出该系统的演化稳定策

略ꎮ 显然ꎬ在点
Ｃｂ－Ｍ－σ Ｒｂ＋Ｉｂ( )

Ｐ－Ｍ
ꎬ
Ｃａ－Ｍ－σ Ｒａ＋Ｉａ( )

Ｐ－Ｍ
æ

è
ç

ö

ø
÷ 不满足 ｔｒ( Ｊ) < ０ꎬ所以局部均衡点

Ｃｂ－Ｍ－σ Ｒｂ＋Ｉｂ( )

Ｐ－Ｍ
ꎬ
Ｃａ－Ｍ－σ Ｒａ＋Ｉａ( )

Ｐ－Ｍ
æ

è
ç

ö

ø
÷ 不是系统演化稳定策略ꎮ

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可知ꎬ 当 ｎ >
Ｃｂ－Ｍ－σ Ｒｂ＋Ｉｂ( )

Ｐ－Ｍ
时ꎬ ｍ ＝ １ 是 稳 定 状 态ꎻ 当 ｍ >

Ｃａ－Ｍ－σ Ｒａ＋Ｉａ( )

Ｐ－Ｍ
时ꎬｎ＝ １ 是稳定状态ꎮ 这说明当地政府倾向于执行环境治理政策时ꎬ邻近地

方政府也会逐渐转向采取执行环境治理政策的策略ꎮ 这与当前中国提出“生态优先ꎬ绿色发

７０１

①为体现地方政府的相对竞争优势ꎬ本文仅考虑两个地方政府采取不同环境策略的情形ꎮ 事实上ꎬ若
两个地方政府采用相同的环境策略ꎬ它们将得到相同的奖励或惩罚ꎬ其相对收益为 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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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契合ꎮ 环保法庭的设立会使当地政府提高环境行政处罚力度ꎬ严格执行

环境治理政策ꎬ从而促进环境质量提升ꎮ 随着环境保护“一票否决” “生态环境破坏终身追

责”“党政同责”等制度的出台ꎬ环境治理被纳入政府政绩考核指标的权重不断增大ꎬ地方政

府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也会加大ꎬ地方政府最终竞争策略演化为(１ꎬ１)ꎬ出现“逐顶竞争”ꎮ 据

此ꎬ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 １ꎮ
假说 １:环保法庭设立会提高政府环境管制力度ꎬ引起政府间环境管制的“逐顶竞争”ꎬ

从而促进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ꎮ
社会公众是中国新时代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ꎬ其对环境的诉求会影响企业的生

产行为ꎮ 环保法庭的设立为具有环境诉求的社会公众提供了高效的司法维权途径ꎬ极大地

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环境维权ꎬ对企业的污染行为进行揭露ꎮ 经环保法庭审理ꎬ认定企业存在

环境侵权行为时ꎬ便会对企业的违法行为做出处罚判决ꎮ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下ꎬ信息流

通速度快ꎬ惩罚性的审判结果会产生公告效应ꎬ使居民减少该企业商品的消费(赵璨等ꎬ
２０２０)ꎮ 本文借鉴 Ｃａｍｐａ(２０１８)的理论框架ꎬ考察环保法庭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环保参与水平

影响微观企业的治污行为ꎬ进而厘清环保法庭设立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环境污染治理的作

用机制ꎮ
假设企业可以选择使用清洁技术( ｅｃ)和污染技术( ｅｄ)进行生产ꎬ其生产成本分别为 ｃｃ

和 ｃｄꎬ且 ｃｃ>ｃｄꎮ 当地居民的产品需求量为 ｙꎬ来自当地市场(ｙｌ)和国内其他市场(ｙｎ)的供

应ꎮ 当地居民受益于企业提供的工作机会ꎬ其效用为 Ｇ( ｙｌ )ꎬ满足如下性质:Ｇ′(ｙｌ) > ０ꎬ
Ｇ″(ｙｌ)<０ꎮ 同时ꎬ当地居民也要承受企业排污对其造成的健康损害和环境损失(ｈ)ꎬ其大小

与产量和生产技术相关ꎬ满足如下性质:ｈ(ｙｌꎬｅｃ)＝ ０ꎬｈ(ｙｌꎬｅｄ)＝ ｈ
　 －
(ｙｌ)>０ꎻ ｈ

　 －
′(ｙｌ)>０ꎬ ｈ

　 －
″(ｙｌ)>

０ꎮ 假设居民的初始禀赋为 Ｓꎻ当企业产量为 ０ 时ꎬ其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损失ꎬ即Ｇ′(０)>
ｈ′(０)ꎮ 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原则ꎬ选择使用清洁技术还是污染技术ꎬ进而体现出污染排放量

的多少ꎮ 居民的消费偏好受企业生产技术的影响ꎬ若居民了解到企业采用污染技术生产ꎬ则
会减少对该企业商品的消费量ꎮ 但是ꎬ一般而言ꎬ企业的生产方式仅会被其周边少数居民所

发现ꎬ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ꎮ 环保法庭的设立为周边居民环境维权提供了新的

途径ꎬ而法庭的判决结果往往具有公告效应ꎬ会引起更多消费者的关注ꎬ从而影响企业的市

场份额ꎮ π 表示企业由于环境侵权而被群众起诉的概率ꎬ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推

进建立集中管辖制度ꎬ实现环保法庭跨行政区域受理环境诉讼ꎬ但是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ꎬ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ꎬ企业距环保法庭越远ꎬπ 会随之降低ꎮ 那么ꎬ实现居民效用最大

化的条件如下:
ｍａｘ
ｙｌꎬｙｎ

　 Ｒ ＝ Ｅ ｙｌ ＋ ｙｎ ＋ Ｇ(ｙｌ) － ｈ(ｙｌꎬｅη)[ ]

ｓ.ｔ.　 ｙｌ ＋ ｙｎ ≤ Ｓ
(７)

其中ꎬη＝ ｃ 或 ｄꎬ居民选择将初始财富 Ｓ 合理地分配到本地市场与国内其他市场的商品消费

以实现效用最大化ꎮ 由于初始财富 Ｓ 是给定的ꎬ一旦确定 ｙｌꎬｙｎ 自然就可知ꎬ问题便转化为

求解 ｙｌꎬ使 Ｇ(ｙｌ)－ｈ(ｙｌꎬｅη)[ ] 的值最大ꎮ 令 ｐｒ ＝ １ 表示企业被环保法庭起诉ꎬｐｒ ＝ ０ 表示企业

没有被环保法庭起诉ꎮ 居民可通过环保法庭的审判结果了解企业采取何种生产方式进行生

产ꎬ进而做出最佳的消费选择ꎬ具体表达式如下:

ｙ∗
ｌ ＝ａｒｇｍａｘ Ｇ(ｙｌ)－(１－θ(ｅｃ ｜ ｐｒ)) ｈ

　 －
(ｙｌ)[ ] (８)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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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式中:θ(ｅｃ ｜ ｐｒ)表示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生产的概率①ꎮ 企业在决定是否进行清洁生产时

面临两种选择ꎬ若企业进行污染生产被环保法庭起诉所带来的损失大于企业由污染生产转

向清洁生产所增加的成本ꎬ那么企业会选择进行清洁生产ꎻ否则ꎬ企业不会选择清洁生产ꎮ

因此ꎬ居民的最佳消费选择为:ｙ∗
ｌ ＝

ｙ－ｌꎬ　 ｉｆ　 ｐｒ ＝ ０
ｙ
－ ｌꎬ　 ｉｆ　 ｐｒ ＝ １{ ꎮ

由此可得企业采用清洁技术和污染技术生产的预期收益分别为:Ｒ( ｅｃ) ＝ Ｒｃ ＝ ｙ－ｌ －ｃｃꎬ

Ｒ(ｅｄ)＝ Ｒｄ ＝(１－π)( ｙ－ｌ－ｃｄ)＋π(ｙ
－ ｌ－ｃｄ)ꎮ 根据成本－收益原则ꎬ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生产需满

足的条件为:Ｒｃ>Ｒｄꎬ即( ｙ－ｌ－ｙ－ ｌ)π>ｃｃ－ｃｄꎬ所以企业的生产技术选择策略可表示为:

ｅｊ ＝
ｅｃꎬ　 ｉｆ ( ｙ－ｌ－ｙ－ ｌ)π>ｃｃ－ｃｄ

ｅｄꎬ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９)

由(９)式可知ꎬ当 π 增加时ꎬ企业会倾向于选择使用清洁技术生产ꎬ从而降低工业污染物排

放量ꎮ 环保法庭顺应了群众对环境司法的期待ꎬ为群众环境维权提供便捷途径ꎬ使企业因环

境侵权面临更高的被起诉概率ꎮ 由于环保法庭能够跨行政区域受理环境诉讼ꎬ其他地区的

企业可能也会受到环保法庭设立的影响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有待验证的假说 ２ꎮ
假说 ２:环保法庭设立能够增加企业污染治理支出ꎬ从而促进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环境

污染治理ꎮ

三、实证策略

(一)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政策效应评估中常用的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ꎬＤＩＤ)方法对环保

法庭设立前后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变化进行定量分析ꎬ以此评估环境司法强化的污染治理效

应ꎮ 回归模型如下:
Ｅ ｉｔ ＝β０＋β１ ｌｅｇａｌｉｔ＋φＸ ｉｔ＋μｉ＋λ ｔ＋εｉｔ (１０)

(１０)式中:ｉ 表示城市ꎬｔ 表示年份ꎬＥ ｉｔ表示工业污染物排放指标ꎬｌｅｇａｌｉｔ为虚拟变量ꎬ表示城市

ｉ 第 ｔ 年是否设立环保法庭ꎬμｉ 代表城市固定效应ꎬλ ｔ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ꎬＸ ｉｔ为其他控制变

量ꎬεｉｔ是随机误差项ꎮ 根据 ＤＩＤ 模型的原理ꎬ系数 β１ 表示环保法庭设立对城市环境污染的

治理效应ꎮ ＤＩＤ 模型参数识别需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ꎬ其中之一是稳定个体干预假设

(Ｓｔａｂｌｅ Ｕｎｉ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ＳＵＴＶＡ)ꎬ该假设要求不同个体的潜在结果之间不会

有交互影响ꎬ即每个个体的潜在结果不依赖于其他个体的干预状态(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ꎬ２０１０)ꎮ 但

是ꎬ在社会科学中ꎬ没有交互影响的假设可能不成立ꎬ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ꎬ研究对象是人

的行为ꎬ个人的行为之间往往存在交互影响(赵西亮ꎬ２０１７)ꎮ 从本文研究来看ꎬ根据前文理

９０１

①θ(ｅｃ ｜ ｐｒ) ＝
θ[( ｙ－ ｌ－ｙ－ ｌ)π≥ｃｃ－ｃｄ] ＝γꎬ　 ｉｆ　 ｐｒ ＝ ０

０ꎬ ｉｆ　 ｐｒ ＝ １{ ꎮ 其中ꎬ ｙ－ ｌ ＝ ａｒｇｍａｘ[Ｇ( ｙｌ ) －(１－γ) ｈ
　 －

( ｙｌ )]ꎬｙ－ ｌ ＝

ａｒｇｍａｘ[Ｇ(ｙｌ)－ ｈ
　 －

(ｙ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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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析可知ꎬ环保法庭的设立不仅会影响本地区环境污染治理ꎬ而且还会影响邻近地区的环

境污染治理ꎮ 因此ꎬ环保法庭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违反了 ＳＵＴＶＡꎬ采用(１０)式评估环境

司法强化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是有偏的ꎮ 鉴于此ꎬ本文借鉴 Ｈｅｃｋｅｒｔ 和 Ｍｅｎｎｉｓ(２０１２)提
出的空间双重差分模型ꎬ采用空间计量技术处理政策实施的邻近效应问题ꎬ通过对空间权重

矩阵的分解ꎬ进一步厘清不同地区之间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影响ꎮ 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能够

同时考虑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ꎬ有助于防止遗漏变量偏误ꎬ在进行空间计量

模型选择时ꎬ优先考虑空间杜宾模型(Ｌｅ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ｃｅꎬ２００９)ꎮ 因此ꎬ本文以 ＳＤＭ 为基本模

型ꎬ结合 ＤＩＤ 模型ꎬ构建 ＳＤＩＤ 模型ꎬ具体形式如下:

Ｅ ｉｔ ＝β０＋ρ∑ ｊ
ｗ ｉｊＥ ｊｔ＋β１ ｌｅｇａｌｉｔ＋θ∑ ｊ

ｗ ｉｊ ｌｅｇａｌ ｊｔ＋φＸ ｉｔ＋γ∑ ｊ
ｗ ｉｊＸ ｊｔ＋μｉ＋λ ｔ＋εｉｔ (１１)

(１１)式中:ｗ 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 Ｗ 中处于 ｉ 行 ｊ 列的元素ꎬ为探讨环保法庭设立的邻近效应而

导致污染减排的具体路径ꎬ本文构建了以下四种空间权重矩阵:第一种为常见的空间邻接矩

阵(Ｗ１)ꎬ若 ｉ 地区与 ｊ 地区在地理上相邻ꎬ那么 ｗ ｉｊ ＝ １ꎬ否则为 ０ꎮ 第二种为 ｋ－ｎｅａｒｅｓｔ 权重矩

阵(Ｗ２)ꎬ若 ｊ 地区是与 ｉ 地区所有距离中最短的 ｋ 个地区之一ꎬ那么 ｗ ｉｊ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ꎻｋ
的取值范围为 ２ 到 １０ꎬ采用 ＡＩＣ 准则确定最优 ｋ 值ꎮ 第三种是地理距离权重矩阵(Ｗ３)ꎬ其
中元素 ｗ ｉｊ表示 ｉ 地区与 ｊ 地区最近公路里程的倒数ꎮ 鉴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相关

的事实ꎬ为增强分析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还构建了地理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Ｗ４)ꎬ其元素

ｗ ｉｊ为 ｉ 地区与 ｊ 地区最近公路里程的倒数和 ｉ 地区人均 ＧＤＰ 均值占所有地区人均 ＧＤＰ 均值

比重的乘积ꎮ 理论上讲ꎬＷ４既考虑了地理距离的空间影响因素ꎬ也反映了经济因素存在的区

域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的事实ꎬ因而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体现截面单位间的空间关联程度

(邵帅等ꎬ２０１９)ꎮ 系数 θ 表示环保法庭设立对邻近地区污染治理影响的平均效应ꎬ但是没有严

格区分实验组城市之间的交叉效应与实验组城市对控制组城市的溢出效应ꎮ 因此ꎬ 本文借鉴

Ｃｈａｇａｓ 等(２０１６)的研究思路ꎬ将变量 ｌｅｇａｌ ｊｔ前的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分解①ꎬ可得如下模型:

Ｅ ｉｔ ＝β０＋ρ∑ ｊ
ｗ ｉｊＥ ｊｔ＋(θ１∑ ｊ

ｗ(ＴꎬＴ) ｉｊ＋θ２∑ ｊ
ｗ(ＮＴꎬＴ) ｉｊ＋θ３∑ ｊ

ｗ(ＴꎬＮＴ) ｉｊ＋

θ４∑ ｊ
ｗ(ＮＴꎬＮＴ) ｉｊ) ｌｅｇａｌ ｊｔ＋β１ ｌｅｇａｌｉｔ＋φＸ ｉｔ＋γ∑ ｊ

ｗ ｉｊＸ ｊｔ＋μｉ＋λ ｔ＋εｉｔ (１２)

(１２)式中: ｗ(ＴꎬＮＴ) ｉｊ ＝
ｗ ｉｊꎬ　 ｉｆ Ωｉｔ ＝ Ω ｃ

ｊｔ ＝ １
０ꎬ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ꎬ ｗ(ＮＴꎬＮＴ) ｉｊ ＝

ｗ ｉｊꎬ　 ｉｆ Ωｃ
ｉｔ ＝ Ωｃ

ｊｔ ＝ １
０ꎬ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ꎮ 其中ꎬＴ、ＮＴ

分别表示设立环保法庭的实验组城市和未设立环保法庭的控制组城市ꎮ Ωｔ ＝ ｄｉａｇ( ｌｅｇａｌｔ)是
主对角线元素为 ｌｅｇａｌｉｔꎬ其余元素皆为 ０ 的 ｎ×ｎ 矩阵ꎻΩｃ

ｔ ＝ ｄｉａｇ( ｔｎ－ｌｅｇａｌｔ)ꎬｔｎ 是元素皆为 １
的 ｎ×１ 列向量ꎮ

由此可得ꎬ当且仅当 ｌｅｇａｌｉｔ ＝ ０ 时ꎬｗ(ＴꎬＮＴ) ｉｊ与 ｗ(ＮＴꎬＮＴ) ｉｊ不为 ０ꎮ 因此ꎬｗ(ＴꎬＮＴ) ｉｊ × ｌｅｇａｌｉｔ ＝ ０ꎬ
ｗ(ＮＴꎬＮＴ) ｉｊ×ｌｅｇａｌｉｔ ＝ ０ꎮ 那么ꎬ(１２)式便可化简为如下形式:

Ｅｉｔ ＝β０＋ρ∑ ｊ
ｗｉｊＥｊｔ＋(θ１∑ ｊ

ｗ(ＴꎬＴ) ｉｊ＋θ２∑ ｊ
ｗ(ＮＴꎬＴ) ｉｊ)ｌｅｇａｌ ｊｔ＋β１ｌｅｇａｌｉｔ＋φＸｉｔ＋γ∑ ｊ

ｗｉｊＸｊｔ＋μｉ＋λｔ＋εｉｔ

(１３)
(１３)式中:θ１ 和 θ２ 分别代表了环保法庭设立地区之间的交叉效应与环保法庭设立地区对未

设立地区的溢出效应ꎮ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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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 ２８５ 个地级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ꎮ 被解释变量为环境污

染排放指标ꎬ选择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的对数(ｌｎｓｏ２)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的对数

(ｌｎｗａｔｅｒ)作为城市环境污染排放的衡量指标ꎮ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设立环保法庭ꎮ 中国环保法庭在类型

上主要分为四种:审判庭、合议庭、巡回法庭与派出法庭ꎬ其中ꎬ环保审判庭多是在中级及以

上人民法院设立ꎬ其组成人员固定ꎬ地位与传统的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相并

列ꎬ受案范围广ꎬ有时还拥有跨管辖范围的审判权与执行权ꎻ而其他三种类型的环保法庭都

是临时成立的ꎬ其专业程度、审判能力以及执行能力都远不如审判庭ꎬ因而在环保法庭设立

初期多地出现“庭多案少”“等米下锅”的尴尬局面(杨帆ꎬ２０１４ꎻ由然ꎬ２０１８)ꎮ 因此ꎬ在本文

研究中ꎬ以中级人民法院中设立环保审判庭的地级市为实验组ꎬ其余没有设立环保审判庭的

地级市为控制组ꎮ
除此之外ꎬ为了尽量避免遗漏变量偏误ꎬ本文还选取了其他影响地级市工业污染排放的

变量ꎮ 诸多学者早已证实中国的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吻

合(邵帅等ꎬ２０１６)ꎬ为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ꎬ本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城市人均

ＧＤＰ(元 /人)的对数(ｌｎｐｇｄｐ)及其平方项ꎮ 同时ꎬ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也是中国环境污染研究

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ꎬ加入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城市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识别外商直接投资对

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ꎮ 通过加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城市生产总值比重( ｓｅｃ)、采掘业从业人

数的对数(ｌｎｒｅ)来控制产业结构和资源丰裕度对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ꎮ 本文还通过控

制单位面积的人口数(人 /平方公里)、研发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来分别检验人口规模

(ｌｎｐｏｐ)和技术水平( ｒｄ)对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ꎮ
环保法庭设立的数据根据法制网和各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信息手动整理而来ꎮ 其

他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以及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ＣＥＩＣ)的中国经济数据库ꎮ

表 １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ꎮ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ｌｎｓｏ２ ４ ２７５ １０.３７４２ １.１４８６ ４.５２１８ １０.５４４８ １３.４７４１
ｌｎｗａｔｅｒ ４ ２７５ ８.３０２８ １.１１４２ １.９４５９ ８.３９０３ １１.４４９１
ｌｅｇａｌ ４ ２７５ ０.１０９９ ０.３１２９ ０ ０ １
ｌｎｐｇｄｐ ４ ２７５ １０.０７５０ ０.７４９２ ７.６６２０ １０.０９５４ １５.２００９
ｆｄｉ ４ ２７５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２ ０.１９７９
ｓｅｃ ４ ２７５ ０.４８１５ ０.１１０５ ０.０２６６ ０.４８３９ ０.９０９７
ｌｎｒｅ ４ ２７５ ８.３２３５ ２.０００８ ２.３０２６ ８.４１１８ １２.４０４５
ｌｎｐｏｐ ４ ２７５ ５.７２５６ ０.９１３９ １.５４７６ ５.８６７５ ７.８８６７
ｒｄ ４ ２７５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１ ０.４３２６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有效控制地区层面的因素ꎬ本文在(１０)式的基础上添加地区哑变量和年份哑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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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交互项ꎬ考虑到自由度的影响ꎬ本文在省级层面进行地区类别考察ꎬ以使 ＤＩＤ 方法所

评估的结果更加准确ꎮ 为确保获得稳健的结果ꎬ本文还将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吨 /人)
(ｐｅｒｗａｔｅｒ)、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ｋｇ /人)(ｐｅｒｓｏ２)和 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微克 /立方米)的
对数(ｌｎｐｍ)作为被解释变量ꎮ 由表 ２ 结果可知ꎬ核心解释变量( ｌｅｇａｌ)的系数符号都为负ꎬ除
第(１)列结果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ꎬ其余都在 ５％或 １％水平上显著ꎮ 以工业二氧化硫为例ꎬ环
保法庭设立能够使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降低 ５.２２％ꎬ使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

０.０９８８个单位ꎮ 上述结果表明以环保法庭设立为标志的环境司法强化能够显著降低环境污

染物排放ꎬ对环境污染治理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ꎮ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ꎬ人均 ＧＤＰ
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ꎬ二次项系数基本显著为负ꎬ意味着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

“Ｕ”型关系ꎬ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基本成立ꎮ 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利于缓解环境污染ꎬ而第

二产业发展、研发强度提高、人口密度增加、资源丰裕度上升都会显著提高工业污染物排放

量ꎮ

　 　 表 ２ 　 　 环境司法强化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ｐｅｒｗａｔｅｒ ｐｅｒｓｏ２ ｌｎｐｍ

ｌｅｇａｌ －０.０６０４∗

(－１.７６０９)
－０.０５２２∗∗

(－２.３５１４)
－１.５９３２∗∗∗

(－３.７３９０)
－０.０９８８∗∗∗

(－３.１５６５)
－０.０４６７∗∗∗

(－３.９２４４)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８３２１∗

(１.７３３９)
２.４３１２∗∗∗

(３.４９６１)
３５.９５２６∗∗

(２.３６６０)
５.５９３３∗∗

(２.４７２４)
０.１１４１∗∗

(２.１６９２)

( ｌｎｐｇｄｐ) ２ ０.０３６５
(１.４２５８)

－０.０９９２∗∗∗

(－３.１５９２)
－１.４９４３∗∗

(－２.４１８７)
－０.２３２０∗∗

(－２.３１５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３３３３)

ｆｄｉ －１.４８７５∗∗

(－２.１２８６)
－１.１０９５∗∗

(－２.２９５２)
－４６.４５１８∗∗

(－１.９７９４)
－１.７１７８∗∗

(－２.３２２０)
－０.１３９７

(－０.６７６２)

ｓｅｃ ０.１３１５∗∗

(２.０２００)
０.３７０９∗∗∗

(３.３４４５)
３.３２３８∗∗

(１.９７３０)
１.４８７５∗∗

(２.１８６９)
０.０４１３∗

(１.９２０９)

ｒｄ ０.１１４０∗∗

(１.９９６５)
０.１１１３∗∗

(２.００９０)
１０.０７５５
(１.１１７０)

０.５２０６∗∗∗

(３.０１６２)
０.０４７１∗∗

(２.１２１６)

ｌｎｐｏｐ ０.２８２４
(１.１７２３)

０.２１８５∗∗

(２.０４４０)
１４.３９９６∗∗

(２.３６９７)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４９８)
０.１１９４∗∗∗

(２.６７１１)

ｌｎｒｅ ０.０４４０∗

(１.７４６０)
０.０４４８∗∗

(２.０３６４)
０.３００１

(０.４８６６)
０.０４６９

(０.７２６０)
０.０１１９∗∗∗

(３.４０００)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 １９９ ４ １９９ ４ １９９ ４ １９９ ４ １９９
调整后的 Ｒ２ ０.８８２５ ０.８６６８ ０.７０５３ ０.８０１７ ０.９７２０

　 　 注:括号中是基于城市聚类标准误计算得到的 ｔ 值ꎻ∗、∗∗、∗∗∗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ꎮ
下同ꎮ

环境司法是维护环境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ꎬ相比其他减排措施ꎬ司法手段具有更强约束

力和强制力ꎬ且影响范围也更广ꎬ能够同时规范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的环境行为

(范子英、赵仁杰ꎬ２０１９ꎻＳｍｉｔｈꎬ２０１８)ꎬ因此从理论上说ꎬ环境司法强化对环境污染水平具有

显著负效应ꎬ且影响程度较大ꎮ 但是ꎬ从回归结果来看ꎬ环境司法强化对环境污染水平的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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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效应偏小ꎬ仅仅使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 ６.０４％、５.２２％ꎬ
不足一成ꎮ 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在于:违反平行趋势假设或稳定个体干预假设ꎮ 为

深入分析该原因ꎬ本文首先进行平行趋势检验ꎬ借鉴 Ｂｅｃｋ 等(２０１０)的做法ꎬ采用事件研

究法进行检验ꎬ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可以发现ꎬ在环保法庭设立之前ꎬ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工

业污染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以及 ＰＭ２.５ 浓度都不存在显著差异ꎬ这支持了平行趋势假

设ꎮ 此外ꎬ从时间演化角度看ꎬ环保法庭设立后的两年ꎬ其政策执行力度才逐渐显现ꎬ有助

于改善地区环境污染状况ꎮ 因此ꎬ接下来需要对稳定个体干预假设进行检验ꎬ采用空间计

量技术识别环境司法强化对邻近地区的污染治理效应ꎬ进而得到环境司法强化对环境污

染治理的“净效应”ꎮ

　 　 表 ３ 　 　 平行趋势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ｐｅｒｗａｔｅｒ ｐｅｒｓｏ２ ｌｎｐｍ

ｔｒｅａｔｅｄ×ｙｅａｒ(－２)
－０.０１５５

(－０.３７１７)
０.０２８０

(０.６３９３)
０.０６６２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１７８

(０.１７８０)
－０.００６７

(－１.０４６９)

ｔｒｅａｔｅｄ×ｙｅａｒ(－１)
－０.０２０５

(－０.４１５８)
０.０３９８

(０.７３３０)
０.４６０９

(０.２５９７)
０.０８０４

(０.６２７１)
－０.０１１７

(－１.４４４４)

ｔｒｅａｔｅｄ×ｙｅａｒ(０)
－０.０４０４

(－０.６７７９)
０.０４２０

(０.６０９６)
－０.４２８４

(－０.３８７９)
０.０４３０

(０.４２１２)
－０.０２３１∗

(－１.８４８０)

ｔｒｅａｔｅｄ×ｙｅａｒ(１)
－０.０５３４

(－０.８４２３)
－０.０２７６

(－０.７１８８)
－２.２０７３

(－１.５９９４)
－０.１０６７

(－１.６４９１)
－０.０２７６∗

(－１.７５８０)

ｔｒｅａｔｅｄ×ｙｅａｒ(２) －０.０４１８∗∗

(－２.５１８１)
０.０４３７∗∗

(２.０９０９)
－２.７６９８∗∗

(－２.２３８８)
－０.１６０７∗∗

(－２.３５９８)
－０.０７６６∗∗∗

(－３.６３０３)

ｔｒｅａｔｅｄ×ｙｅａｒ(３) －０.１００２∗∗

(－２.１４１０)
０.０７９７∗∗

(２.４０７９)
－４.４１８９∗∗∗

(－３.１２００)
－０.２０８２∗∗∗

(－２.５９９３)
－０.０９２７∗∗∗

(－４.８２８１)

ｔｒｅａｔｅｄ×ｙｅａｒ(４) －０.２６２０∗∗

(－２.０４２１)
０.０８５７∗∗

(２.５２０６)
－７.８２０７∗∗∗

(－３.７４６４)
－０.３０２０∗∗∗

(－２.９８４２)
－０.０９５４∗∗∗

(－４.８９２３)

ｔｒｅａｔｅｄ×ｙｅａｒ(５) －０.３０４９∗

(－１.８８４４)
０.２１９０∗∗

(２.４４４２)
－１０.８２７６∗∗∗

(－３.０２１５)
－０.４６４０∗∗

(－２.０６８７)
－０.０９７１∗∗∗

(－３.５９６３)

ｔｒｅａｔｅｄ×ｙｅａｒ(６) －０.２７４４∗∗

(－２.０５５４)
０.２９５３∗∗

(２.３３０７)
－１０.９８０４∗∗∗

(－３.８０７２)
－０.４６１１∗∗

(－２.３３４７)
－０.１４１９∗∗∗

(－３.４９５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 １９９ ４ １９９ ４ １９９ ４ １９９ ４ １９９
调整后的 Ｒ２ ０.８８２９ ０.８６６８ ０.７０６６ ０.８０１２ ０.９７２５

　 　 注:ｔｒｅａｔｅｄ 表示是否设立环保法庭的虚拟变量ꎬ设立环保法庭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ꎻｙｅａｒ(－１)表示环
保法庭设立前 １ 年ꎬｙｅａｒ(０)表示环保法庭设立当年ꎬｙｅａｒ(１)表示环保法庭设立后 １ 年ꎬ其余以此类推ꎮ

(二)环境司法强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治污效应识别

在进行模型参数估计之前ꎬ首先对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ＳＤＥＭ)
这两个竞争性模型进行选择ꎮ 根据 Ｆｌｏｒａｘ 等(２００３)的研究思路ꎬ采用 ＬＭ 检验来完成这项

工作ꎬ具体评判标准为:ＬＭ 统计量更为显著的模型为合意模型ꎻ若 ＬＭ 统计量的显著性相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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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ꎬ则需要根据稳健(ｒｏｂｕｓｔ)的 ＬＭ 统计量的显著性选择合适的模型ꎮ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①ꎬ
在不同权重矩阵 Ｗ１—Ｗ４下ꎬ不管采取何种指标衡量环境污染水平ꎬ针对空间杜宾模型的 ＬＭ
统计量和稳健的 ＬＭ 统计量ꎬ其数值大小和显著性均优于空间杜宾误差模型ꎬ因此本文选择

空间杜宾模型作为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ꎮ
表 ４ 结果列示了考虑空间邻近效应后环境司法强化对污染治理的作用大小ꎬ单从环境

污染本身来看ꎬ空间滞后系数 ρ 在四种权重矩阵设定下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有力地

证明了中国环境污染在城市层面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ꎮ 从治污效应来看ꎬ环保法庭设

立不仅能够显著降低本地区环境污染水平ꎬ而且有助于改善邻近地区环境污染状况ꎮ 以 Ｗ４

空间矩阵设定为例ꎬ环境司法强化能够使邻近控制组城市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减少 ８.４６％ꎬ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 ４.９４％ꎬ表明环保法庭设立对经济地理邻近地区的污染治理存

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ꎮ 同时ꎬ经济地理邻近的实验组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效应ꎬ环保法

庭设立会强化邻近实验组城市之间的污染治理效应ꎮ 因此ꎬ利用环保法庭设立这一事件构

造“准自然实验”时ꎬ违反了 ＳＵＴＶＡꎬ若采用传统的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评估环保法庭设立对

环境污染的影响ꎬ可能会造成估计系数的向下偏倚ꎮ 与表 ２ 结果相比ꎬ在控制了环保法庭设

立的交叉效应与溢出效应后ꎬ核心解释变量 ｌｅｇａｌ 估计系数的绝对值都明显增大了ꎬ进一步

说明本文采用 ＳＤＩＤ 模型识别因果效应的合理性ꎮ

　 　 表 ４ 　 　 环境司法强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污染治理效应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ＷＥ ０.２５９７∗∗∗

(９.８４４７)
０.３１１７∗∗∗

(１２.２０２５)
０.１７８６∗∗∗

(７.６８９７)
０.３０４３∗∗∗

(１４.３７４１)
０.６４４３∗∗∗

(１１.２７６)
０.８５８１∗∗∗

(３４.３４４５)
０.３６５４∗∗∗

(４.９８９９)
０.７５８２∗∗∗

(２１.４４３９)

ｌｅｇａｌ －０.１４１３∗∗∗

(－２.９７８３)
－０.１８３４∗∗∗

(－３.３５５７)
－０.１０３１∗∗

(－２.０９５８)
－０.１６１７∗∗∗

(－２.８８３３)
－０.１７７２∗∗∗

(－３.３３６１)
－０.０６９８∗∗

(－２.１３８１)
－０.１５４８∗∗∗

(－３.２６４７)
－０.０６８３∗∗

(－２.０３９５)

ＷＴꎬＴ ｌｅｇａｌ
－０.０４７８∗∗∗

(－２.９２８１)
－０.０９１５

(－１.５７５２)
－０.０８０１
(－１.５３５)

－０.０８９９
(－１.５１１３)

－０.７４８８∗∗∗

(－２.９１９１)
－０.７０１２∗∗

(－２.３６２４)
－０.０６８９∗∗∗

(－３.８５８８)
－０.０５７８

(－１.２９９２)

ＷＮＴꎬＴ ｌｅｇａｌ
－０.０２２０

(－０.８７７３)
－０.１０３８∗∗∗

(－３.５８９)
－０.０２３６

(－０.９６９９)
－０.０６０２∗∗

(－２.１７５５)
－０.３０２１

(－１.１６０３)
－０.８１４１∗∗∗

(－２.７０２７)
－０.０８４６∗∗

(－２.０８０５)
－０.０４９４∗

(－１.６６３８)
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Ｗ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为进一步考察环境司法强化对邻近地区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特征ꎬ本文基于距离的二

进制空间权重矩阵ꎬ通过设定不同的阈值来研究环保法庭设立对区域范围内城市的环境污

染的治理作用ꎮ 具体地ꎬ为保证每个实验组城市都存在邻近城市ꎬ将距离阈值从 ３００ 千米开

始ꎬ每 １００ 千米重新采用 ＳＤＩＤ 模型进行回归ꎬ图 １ 报告了不同距离阈值下环境司法强化对

邻近地区的污染治理效应ꎮ 可以发现ꎬ环境司法强化对邻近地区环境污染的治理效应随距

离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ꎬ在距离 ４００ 千米的范围内ꎬ平均治污效应最大ꎬ当距离超过 ７００

４１１
①限于篇幅ꎬ空间面板模型的 ＬＭ 检验结果未报告ꎬ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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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时ꎬ环境司法强化对邻近地区环境污染的治理效应不明显ꎬ且随着距离进一步增加ꎬ其
对邻近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表现出促进作用ꎮ 相距较近的城市ꎬ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ꎬ信
息传播更加及时ꎬ优秀经验的推广也更加方便ꎮ 环保法庭设立会促进本地区环境执法的加

强ꎬ进而引起邻近地区的“模仿”ꎬ环境执法也会得到加强ꎬ污染企业通过就近转移降低环境

治理成本的空间较小ꎬ因而会向环境执法相对较弱的偏远地区转移ꎬ因此ꎬ环境司法强化对

邻近地区的污染治理效应会随距离增加呈现出先增后减的“Ｕ”型曲线趋势ꎮ

(ａ)被解释变量:工业废水排放量 (ｂ)被解释变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图 １　 环境司法强化对邻近地区污染治理效应的地理特征

(三)机制检验

以上结论证明了环境司法强化有助于降低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ꎬ进而促

进环境污染区域协同治理ꎮ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ꎬ环保法庭设立会推动本地区环境规制强度

的增强ꎬ由于晋升激励作用ꎬ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会形成“逐顶竞争”ꎬ进而引发邻近地区环

境规制力度的加大ꎮ 此外ꎬ环保法庭设立拓宽了群众环境维权途径ꎬ有效监督企业污染行

为ꎬ促使企业增加污染治理支出ꎮ 接下来本文分别对这两个影响途径进行检验ꎮ
首先ꎬ检验环保法庭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ꎮ 本文借鉴沈坤荣等

(２０１７)的做法ꎬ采用线性加权和法ꎬ利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一般

工业固态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三个单项指标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ｅｒ)①ꎬ以此衡量环境规制

强度ꎮ 为突出政府在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上的主导作用ꎬ从环境执法角度反映环境规制强度ꎬ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环境违法行政处罚数(ｐｕｎｉｓｈ)ꎬ数据来自“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网
站的全国企业环境监管信息数据库ꎬ利用爬虫技术获取并整理ꎮ 该数据库详细记录了 ３３８
个地级及其他市县 ２００９ 年起至今几乎所有因环境违规而受行政处罚的企业ꎬ数据质量可

靠ꎬ目前已被研究者广泛使用(梁平汉、高楠ꎬ２０１４ꎻ沈坤荣等ꎬ２０１７)ꎮ 为识别出环保法庭设

立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净效应”ꎬ本文将样本依次划分为:实验组、邻近组

与对照组ꎮ 划分依据是:设立环保法庭的城市为实验组ꎻ由于在距离 ４００ 千米左右ꎬ环保法

庭设立对邻近地区污染治理效应达到峰值ꎬ将实验组 ４００ 千米范围内未设立环保法庭的城

５１１
①限于篇幅ꎬ具体计算公式未展示ꎬ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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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归为邻近组ꎻ其他城市为对照组ꎮ 利用 ＤＩＤ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ꎬ选取实际人均 ＧＤＰ、第二

产业增加值占城市生产总值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占城市生产总值比重作为控制变量ꎮ 本文

还控制了时间效应、个体效应和地级市所在省份的时间趋势效应ꎮ
表 ５ 的回归结果表明ꎬ环保法庭设立会显著提升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环境规制强度ꎬ该结

果在不同环境规制衡量指标下依然成立ꎬ表明环保法庭对于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具有重要作

用ꎬ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呈现“逐顶竞争”现象ꎮ 该结论与现有公开资料的诸多事实是相吻

合的ꎮ 例如ꎬ自贵阳市环境保护审判庭成立以来ꎬ为保护生态环境频频“亮剑”ꎬ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ꎬ共审结涉及水、大气、土地等被污染案件 ６１９ 件ꎬ成为一把“环保利刃”ꎮ①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ꎬ政府对环境违规企业的查处力度不断增强ꎬ企业环境违法行政处罚 ３２１ 起ꎬ平均每年 ５３
起ꎮ 与其邻近的六盘水市、安顺市和邵通市ꎬ在此期间企业环境违法行政处罚数也都呈现明

显上升趋势ꎬ企业环境违法行政处罚数分别为 ２１２、１９８、１６８ꎮ② 相比之前只顾经济发展ꎬ而
纵容企业肆意排污的现象ꎬ如今对企业环境违法的“零容忍”ꎬ表明政府环境执法力度在不断

增强ꎮ

　 　 表 ５ 　 　 环境司法强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ｒ ｐｕｎｉｓｈ ｅｒ ｐｕｎｉｓｈ ｅｒ ｐｕｎｉｓｈ

ｌｅｇａｌ ０.０８３６∗∗

(１.９７５４)
０.０３１３∗∗

(１.９７３２)
０.１５３７∗∗∗

(２.１７６３)
０.１５７４∗∗

(２.５２５１)
０.０５９１∗∗

(２.０１３８)
０.０６７８∗∗

(２.４３６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范围 所有地区 所有地区 本地区 本地区 邻近地区 邻近地区

样本量 ４ １９９ ２ ８２０ ２ ３０５ １ ５００ ２ ４０５ １ ５９５
调整后的 Ｒ２ ０.６２１５ ０.６４２７ ０.５８１４ ０.６０１４ ０.５９２７ ０.６４２４

其次ꎬ从微观企业视角探讨环保法庭设立对环保治理支出的影响ꎮ 企业是环境治理的

主体ꎬ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排放者ꎬ研究环保法庭设立对企业环保治理支出的影响ꎬ能进一

步揭示环境司法强化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内在作用机制ꎮ 本文分别选取企业环保支出总额的

对数(ｌｎｅｉ)和企业环保支出总额占期末总资产比重( ｅｉｒ)作为被解释变量ꎬ为控制城市层面

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ꎬ在回归中加入城市层面与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ꎮ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人口规模、人均 ＧＤＰ、外商直接投资占城市生产总值比重、城镇化率ꎻ企业层面控制

变量包括:资产总额(万元)、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报酬

率ꎮ 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ꎬ时间范围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ꎮ 由于企业层面数据

的限制ꎬ本文将样本研究期间确定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ꎮ 根据表 ６ 的回归结果ꎬ不难发现ꎬ环境

司法强化会显著提高企业环保支出ꎬ且该影响不仅针对设立环保法庭的实验组城市ꎬ而且由

于政策溢出ꎬ对邻近地区也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ꎮ

６１１

①

②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ꎬ«贵阳环保法庭频频“亮剑”(绿色家园)»(ｈｔｔｐ: / /
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３ / ０５１８ / ｃ６４３８７－２１５２８１１９.ｈｔｍｌ)ꎮ

数据来源:作者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ＩＰＥ)的企业表现数据库整理得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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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环境司法强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企业环保治理投资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ｅｉ ｅｉｒ ｌｎｅｉ ｅｉｒ ｌｎｅｉ ｅｉｒ

ｌｅｇａｌ ０.２１２３∗∗

(２.１５３４)
０.１４３３∗∗

(１.９８７４)
０.４２５１∗∗∗

(３.１４３６)
０.１７４２∗∗∗

(２.７４３２)
０.０９１４∗∗

(１.９６４２)
０.０５２１∗

(１.８７１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范围 所有地区 所有地区 本地区 本地区 邻近地区 邻近地区

样本量 ３ ０４５ ３ ０４５ １ ６５２ １ ６５２ １ ７５７ １ ７５７
调整后的 Ｒ２ ０.４３５７ ０.４４３２ ０.３６５７ ０.３５２５ ０.３０１５ ０.２８１９

(四)异质性分析

环保法庭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作用还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ꎮ 在环境规制水平高的

地区ꎬ政府的环境行政执行能力强ꎬ能够确保环境司法审判的执行ꎬ从而可能表现出更加明

显的污染治理效应ꎮ 此外ꎬ由于近年中央政府对环保绩效考核的高度重视ꎬ基于政治晋升的

需要ꎬ地区环境规制呈现出“逐顶竞争”的现象ꎬ因此ꎬ本地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间接促进

邻近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ꎬ从而使环境司法强化表现出更高的邻地污染减排效应ꎮ 为

验证这一异质性ꎬ本文通过构建交互项进行实证检验ꎮ 表 ７ 的结果显示ꎬ随着环境规制强度

的提高ꎬ环保法庭的污染治理效应会进一步加强ꎮ 从邻近地区来看ꎬ环境规制水平高的地

区ꎬ环保法庭设立对邻近地区污染治理的正向溢出作用越明显ꎮ 环保法庭设立是环境司法

强化的开端ꎬ严格的环境执法是发挥环境司法强化污染治理效应的重要基础ꎬ行政与司法的

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促进环境污染治理ꎮ

　 　 表 ７ 　 　 环境司法强化对区域污染治理的异质性分析:环境规制强度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ＷＥ ０.２４８５∗∗∗

(９.４６５２)
０.３１２６∗∗∗

(１１.３２５８)
０.１８４１∗∗∗

(７.６４８１)
０.３１７５∗∗∗

(１０.３８７６)
０.６５８１∗∗∗

(９.４３４７)
０.８８１５∗∗∗

(８.１４８２)
０.４０５５∗∗∗

(５.７７１５)
０.７８４７∗∗∗

(１２.２４７８)

ｌｅｇａｌ×ｅｒ －０.８４１６∗∗∗

(－６.６８３５)
－０.５７１４∗∗∗

(－３.６６４８)
－０.５４３８∗∗∗

(－２.７１４７)
－０.６２７２∗∗∗

(－２.８５９２)
－０.０３５８∗∗

(－２.５６０８)
－０.０２１６∗∗∗

(－２.６７５２)
－０.０６８∗∗

(－２.５２６３)
－０.０２３７∗∗

(－２.５６４２)

ＷＴꎬＴ ｌｅｇａｌ×ｅｒ
－０.０９０３∗∗∗

(－７.２４２１)
－０.０６０９∗∗∗

(－３.８６５９)
－０.０５７４∗∗∗

(－２.６７３８)
－０.０６８８∗∗∗

(－２.９４３７)
－０.１３０９∗∗

(－２.５２７８)
－０.０５３５∗∗∗

(－２.７５２６)
－０.０９２２∗∗

(－２.１４１９)
－０.０４５８∗

(－１.７６５２)

ＷＮＴꎬＴｌｅｇａｌ×ｅｒ
－０.０１４３∗∗∗

(－３.３５２６)
－０.０５１７∗∗∗

(－２.９６５２)
－０.０２７４∗∗

(－２.５２４１)
－０.０３１２∗∗∗

(－５.４７３６)
－０.０２９８∗∗∗

(－２.５８９２)
－０.０２４３∗∗∗

(－７.０１８４)
－０.０１０６∗∗

(－２.３６９５)
－０.０３７２∗∗∗

(－５.６３２２)

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Ｗ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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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环境司法强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污染减排效应还受地区经济集聚程度的影

响ꎮ 集聚经济理论认为ꎬ集聚具有各种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ꎬ对本地区而言ꎬ要素的空

间集中有利于节约各种成本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ꎬ吸引优质的资本、人力、教育、科技、医疗、
文化等资源的涌进ꎬ能够极大地提高经济社会整体运行效率ꎬ政府部门的执法能力也将随之

“水涨船高”ꎬ环境司法强化对本地区的污染减排效应便会得到增强ꎮ 对于邻近地区来说ꎬ在
经济集聚程度高的区域ꎬ其所受到的正向溢出效应会更强ꎻ此外ꎬ区域经济发展往往呈现出

高－高、低－低的集聚态势(潘文卿ꎬ２０１０)ꎬ因此在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ꎬ经济集聚程度高

的地区ꎬ其环境司法强化对邻近地区的污染减排效应也会更加明显ꎮ 经济集聚主要指经济

活动在单位空间内的疏密程度ꎬ而产出密度(单位面积上承载的经济活动量)被认为是衡量

一个地区经济集聚的良好指标(Ｕｓｈｉｆｕｓａ ａｎｄ Ｔｏｍｏｈａｒａꎬ２０１３)ꎮ 借鉴邵帅等(２０１９)的做法ꎬ
本文采用各城市的非农产出与城市行政面积总和之比来衡量经济集聚程度(ａｇ)ꎮ 从表 ８ 的

结果可以发现ꎬ经济集聚程度高的地区ꎬ环保法庭设立的污染减排效应更加明显ꎬ同时ꎬ随着

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ꎬ环保法庭设立对邻近地区的污染减排效应也随之增强ꎮ 当经济集聚

达到一定程度后ꎬ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生产方式较分散的生产方式而言具有明显的节能效

应和减排效应(邵帅等ꎬ２０１９)ꎬ更高水平的经济集聚程度能够与更高效的环境司法专门化改

革共同促进环境污染治理ꎮ

　 　 表 ８ 　 　 环境司法强化对区域污染治理的异质性分析:经济集聚程度

变量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ＷＥ ０.２４３６∗∗∗

(９.１６７１)
０.３０５５∗∗∗

(１２.０１４１)
０.１７９６∗∗∗

(７.７５１６)
０.２９６１∗∗∗

(１４.０３９４)
０.６３６３∗∗∗

(１０.９３９２)
０.８６１６∗∗∗

(３５.４３３５)
０.３６８４∗∗∗

(５.２４９９)
０.７３１６∗∗∗

(２２.６３８８)

ｌｅｇａｌ×ａｇ
－０.０２１１

(－０.２６５６)
－０.５１９６∗∗∗

(－５.７５８６)
－０.０７３２

(－０.８７４３)
－０.４４４８∗∗∗

(－４.７０９１)
－０.１６４７∗

(－１.９５８７)
－０.２８８１∗∗∗

(－３.００１３)
－０.１５４６∗

(－１.７６３)
－０.３５９８∗∗∗

(－３.５８６９)

ＷＴꎬＴ ｌｅｇａｌ×ａｇ
－０.１２０２

(－１.４８１７)
－０.１８５９∗∗

(－２.０１４２)
－０.１５３２∗

(－１.８１１４)
０.１４５１

(１.５２０４)
－０.５５４２∗∗∗

(－２.９７０４)
－０.１２６５

(－０.５９３９)
－０.４８３８∗∗∗

(－２.７７１９)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５７７)

ＷＮＴꎬＴ ｌｅｇａｌ×ａｇ
－０.１９７∗∗∗

(－５.４０１７)
－０.３３８９∗∗∗

(－８.１５４２)
－０.０７８８∗∗∗

(－４.０６３８)
－０.１６１３∗∗∗

(－７.３５６８)
－０.３０５８∗∗∗

(－５.２１４６)
－０.５８４∗∗∗

(－８.７１９７)
－０.２５４４∗∗∗

(－４.９３１２)
－０.５３２６∗∗∗

(－９.０２５４)
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Ｗ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最后ꎬ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也会影响环境司法强化对环境污染治理的作用大小ꎮ
对外开放水平越高的地区ꎬ其改革力度会更大ꎬ市场化机制更加完善ꎬ这为环境司法执行提

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保障ꎬ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环境司法强化的污染减排效应ꎮ 同时ꎬ对外开

放水平高的地区ꎬ往往是区域经济的中心和枢纽所在ꎬ与周边邻近地区的联系也就愈加紧

密ꎬ因而环境司法强化对邻近地区的污染减排效应也会更加明显ꎮ 为检验这一异质性ꎬ利用

各城市进出口数据与城市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对外开放水平(ｏｐｅｎ)ꎮ 表 ９ 的结果显示ꎬ提
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促进环境污染治理ꎬ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ꎬ环保法庭设立的污

染治理效应会得到加强ꎮ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ꎬ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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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宝ꎮ 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环境司法改革ꎬ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ꎬ使环境污

染治理真正实现“有法可依ꎬ执法必严ꎬ违法必究”ꎮ

　 　 表 ９ 　 　 环境司法强化对区域污染治理的异质性分析:对外开放水平

变量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ｓｏ２

ＷＥ ０.２６０６∗∗∗

(９.８９４３)
０.３１１６∗∗∗

(１２.２２２５)
０.１７９５∗∗∗

(７.７５２１)
０.３０３２∗∗∗

(１４.３５７９)
０.６１３９∗∗∗

(１０.０６５３)
０.８７３１∗∗∗

(３８.８７１２)
０.３５２４∗∗∗

(４.９９１４)
０.７５２６∗∗∗

(２２.７５３６)

ｌｅｇａｌ×ｏｐｅｎ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３８)
－０.６３５２∗∗∗

(－４.３２９７)
－０.０７２４

(－０.５９７９)
－０.４１４４∗∗∗

(－３.００２５)
－０.２８８∗∗

(－１.９７８６)
－０.２８１６∗

(－１.６７６４)
－０.２９３１∗

(－１.９４６０)
－０.３６０１∗∗

(－２.０７１９)
ＷＴꎬＴ ｌｅｇａｌ×
ｏｐｅｎ

－０.３４０４∗∗

(－２.２３４２)
－０.０９２１

(－０.５２６５)
－０.３９６７∗∗∗

(－３.０９２７)
－０.１５９６

(－１.０９２２)
－１.８１６３∗∗∗

(－４.５８５２)
－１.１３９５∗∗

(－２.４９３５)
－１.６０９∗∗∗

(－４.３８４７)
－０.９９８９∗∗

(－２.３５９３)
ＷＮＴꎬＴ ｌｅｇａｌ×
ｏｐｅｎ

－０.２２１３∗∗∗

(－３.９８２４)
－０.３０７６∗∗∗

(－４.８１６３)
－０.２０８３∗∗∗

(－４.０６６１)
－０.２４９８∗∗∗

(－４.２７４６)
－１.１８８９∗∗∗

(－６.２９９９)
－１.３７９６∗∗∗

(－６.３３５５)
－０.９３６６∗∗∗

(－５.５８９８)
－１.４００８∗∗∗

(－７.２４５１)
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Ｗ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建立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ꎬ提高环境污染治理的法治水平ꎬ建立权责明晰、违法

必究的污染治理机制ꎬ成为推动中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突破口ꎮ 本文利用中国

环保法庭设立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ꎬ考虑政策实施的邻近效应ꎬ以中国 ２８５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ꎬ通过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识别环境司法强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

污染治理效应ꎬ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ꎮ 研究发现:(１)环境司法强化有效降

低了试点地区以及邻近非试点地区的工业废水和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以及 ＰＭ２.５ 年均

浓度ꎮ (２)环境司法强化对邻近非试点地区的污染治理效应随距离增加呈先增后减的趋

势ꎬ在距离 ４００ 千米范围内平均治污效应最大ꎬ当距离增加到 ７００ 千米时ꎬ治污效应不明

显ꎬ且表现出一定的污染转移效应ꎮ (３)环境司法强化通过推动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政

府环境监管和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治理支出实现环境污染治理ꎮ (４)环境司法强化对区域

污染的治理效应在环境规制强、经济集聚程度高、对外开放水平程度深的地区表现更强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以环保法庭设立为标志的环境司法强化能够突破环境污染的属地治

理模式ꎬ推动环境治理水平全面提升ꎬ提高区域整体环境绩效ꎮ 并且ꎬ环境司法强化能够提

高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力度、公众的环保参与以及企业的治污努力程度ꎬ有利于促进形成多

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ꎮ 但是ꎬ与此同时ꎬ环境司法强化的区域整体污染治理效应还

需以提高环境执法力度、推进城镇化建设和深化改革开放等措施作为支撑ꎮ 因此ꎬ在进一步

推进污染治理的过程中ꎬ一方面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ꎬ鼓励根据跨区域、跨流域的特点设立

跨区域、跨流域的法庭ꎬ降低地方对环境资源类案件的阻碍ꎮ 另一方面ꎬ要提高政府的环境

执法水平ꎬ形成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的良性互动ꎻ大力发展城市群经济ꎬ促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ꎬ建立区域间政府协调合作机制ꎻ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ꎬ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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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意见和建议ꎬ不断优化环境司法的相关程序ꎬ最大限度发挥环境司法的污染治理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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